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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

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等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深圳中浩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

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

一、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报告期内尚存的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了解：系

股东北京中融金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融金鼎”）为支付公司

重整期间的相关费用等的关联借款。自公司实施资金占用整改计划以后（详见公

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 2017-009 号公告），未发生或新增资金

占用。截止本意见发表之日，中融金鼎已向公司清偿掉所有占用资金并出具了《承

诺函》,我们认为该方案是可行和有效的。我们将进一步督促和监督相关方学习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制度和规定，并严格执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杜绝占用公司资金，维护公司资产的完整及安全，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。

二、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

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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